
 
 

元智大學管理學院「李弘暉老師暨師生聯誼會」 

捐贈獎學金設置辦法 
 

105.11.15 一Ｏ五學年度第二次組織管理學群會議通過 
105.11.30 一Ｏ五學年度第七次主管會議通過 

 
 
 

一、目的：為協助低收入戶、單親家庭或家境清寒且認真向學的學生順利完成學業，

特設置本獎學金。 

二、申請對象：本校管理學院學士班領導暨人力資源學程主修學生及經營管理碩士

班領導學程學生。 

三、獎助金額、名額與獎學金來源：每一學年學士班及碩士班若干名，獎學金新台

幣伍仟元至二萬元整。獎學金來源由李弘暉老師與其聯誼會學生於每年 11 月

份捐贈之，每年捐贈金額新台幣五萬元至十五萬元不等。 

 本獎學金原則上將連續捐贈 10 年至民國 114 年，10 年後獎學金若有剩餘得經

學群教師會議討論後做適當使用。 

四、申請期間： 

1. 每年 3/10 前提出申請，四月份公告獲獎學金補助同學與金額。 

2. 急難救助可隨時提出申請。 

五、申請條件：大學部同學學業成績平均 70 分以上，且操行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，

經導師或論文指導教授推薦者。 

六、審查標準及程序：由元智大學管理學院李弘暉老師組成委員會依上述相關規定

核定，必要時得舉辦面試會談了解學生實際狀況。 

七、本辦法經管理學院主管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 
「李弘暉老師暨師生聯誼會」捐贈獎學金申請表 

班別  學號  姓名  
戶籍地址  電話  
通訊地址  手機  
在學成績：最近兩學期學業總平均＿＿＿分、操行＿＿＿分 
其他表現： 
 
申請人相關說明：(如格式不足，另以 A4 格式撰寫。) 
 
 
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：   年   月   日 

附件資料 學業成績單、五育成績單 

審核意見  

 
 
 


